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

肺炎鏈球菌疫苗配合流感疫苗設站注意事項 

肺炎鏈球菌疫苗除了至合約院所接種外，亦配合於社區流感疫

苗設站提供接種服務。社區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以先造冊審核後，依

名冊接種，若資格審查不符，當日仍可接種流感疫苗。相關流程如下： 

作業流程 辦理事項 作業期程 協助單位 

宣導作業 

1. 協助填寫宣導單張上之

報名日期 

（報名日期為設站前 3

週至前 1週） 

2. 協助發放宣導單張 

設站前 3週 

民政局 

各區公所 

報名造冊 

1. 民眾於設站前 3 週至里

辦公處報名 

2. 依名冊必填欄位逐一填

寫 

3. 設站前 1 週將接種名冊

提供給所轄健康服務中

心 

設站前 3週

至前 1週 

各區公所 

各里辦公處

（請里幹事

協助） 

資格確認 

1. 協助接種資格之審核 

2. 將名冊提供給設站院

所，據以接種 

設站前 1週

至前 1天 

各區健康服

務中心 

 

  



肺炎鏈球菌疫苗社區接種資格 

年齡計算方式：「接種年」-「出生年」，不須滿足歲 

一、 全國 75歲以上民眾，且 65歲以後未接種過肺炎鏈球菌疫苗者 

二、 設籍臺北市 65-74歲市民，且從未接種過肺炎鏈球菌疫苗 

三、 設籍臺北市 55-64歲原住民族，且從未接種過肺炎鏈球菌疫苗 

年次 設籍臺北市 原住民族 
23價肺炎鏈球

菌疫苗接種情形 
接種資格 

34年次

以前 
不設限 不設限 

未曾接種 符合 

65歲以前 

曾接種 

醫師評估

後可接種 

65歲以後 

曾接種 
不符合 

35-44

年次 

否 不設限 -- 不符合 

是 不設限 曾接種 不符合 

是 不設限 未曾接種 符合 

45-54

年次 

是 否 未曾接種 不符合 

是 是 曾接種 不符合 

是 是 未曾接種 符合 

 

 


